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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XX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立案监督建议书
（ ）城管立建〔 〕 号

人民检察院：

一

案因当事人涉嫌犯罪，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将有关材料

移送 公安分局（总队）。但该分局（总队）

以 为由，决定不予立案/逾期未作出

是否立案决定/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。建议你院对此案进行

立案监督。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附该案件有关材料：

共 份 页。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一式两份，一份交人民检察院，一份附卷


